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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和學校

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各系學生申請轉入護理系(科)實施要點 
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（103.06.19） 

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通過(103.07.30) 

10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（103.09.18） 

校長核定（103.09.26） 

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（109.02.26） 

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(109.04.09) 

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（109.05.21） 

校長核定（109.05.28） 

一、 依據本校「大學部學生轉系辦法」第四條及「專科部學生轉科辦法」

第四條規定，訂定本校學生申請轉入護理系(科)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

二、 申請轉入本系(科)之學生，需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，申請時間由教

務處註冊組公告之。 

三、 學生申請轉入本系(科)各學制者，需符合下列規定： 

     (一)二技(含日間部及進修部)：僅於三年級下學期辦理。 

            1.護理系(科)畢業者，日間部得申請轉入日間部二技；進修部得

申請轉入日間部或進修部二技一般生。 

         2.若申請人數超出預定招收轉入學生名額，則依前一學期學業

成績進行排序。 

     (二)四技或五專： 

            1.申請條件： 

              (1)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分(含)以上及學業成績 70分(含)以

上。 

          (2)參加英文測驗。 

         2.英文測驗及篩選方式： 

          (1)於註冊組公告轉系(科)申請截止日後，於本系(科)網頁公告

英文測驗時間與地點。測驗結果經本系(科)主任核定後送交

註冊組。 

          (2)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佔(50%)及英文測驗成績需達 60 分(含)

以上佔(50%)，再依總合高低排序，若有同分比序，則依(1)

學期成績、(2)英文成績、(3)操行成績之順序比序；惟再有

同分則於公開場合抽籤決定之。 

四、 轉入之學生均需修滿本系(科)專業及專業相關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，方

得畢業。 

五、 本要點經護理系(科)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校長

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 

 


